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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医疗投

诉和纠纷也逐年递增。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医患双方发生的种

种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患方对医

疗行为存在误解，从而产生沟通不畅［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

院近３年接待医疗投诉和纠纷中，因为医方履行告知义务不充

分，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等因医患沟通引发的投诉或纠纷例数

分别为１０例、５例、３例，在３年的总投诉例数中分别占

２３．８１％、１６．６７％、９．３８％。本文通过对以上纠纷的分层分级

分析，以期望获得医患沟通与证据管理在医院各科的应用

价值。

１　医患沟通技巧的应用效果

医患关系办公室成立的目的和主要任务是接待和处理医

疗投诉及纠纷，该院对投诉纠纷的预防管理实行关口前移，特

别注重与投诉纠纷高危人群之间的医患沟通。做好医患沟通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减少投诉纠纷的发生，在沟通过程

中，主张把风险、预期诊疗后果等内容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

而不能为了挽留患者含糊其辞、遮遮掩掩，甚至欺瞒患者，让患

方真正对自身的疾病、诊疗方案、风险及预后进行全方位的了

解［２４］。该科对欲进行重大手术的围术期患者，可能产生大额

费用、可能治疗效果不好或治疗周期较长的患者，不配合诊疗

护理行为、医从性较差的患者，部分疑难、危重患者，家属对患

者的治疗意见不一致的患者以及科室认为有必要让该科参与

沟通的患者进行医患沟通录音或录像。通过以上方法进行的

医患沟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２０１１年４月该科成立两年多以

来，共参与医患沟通录音３００余人次，其中仅发生纠纷１例，该

例纠纷因术后发生并发症而引发，非因医患沟通及告知问题

引发。

２　证据管理技术的应用效果

《侵权责任法》客观上提高了医疗机构的执业标准，规范了

医疗的诊疗行为，对医疗机构形成了巨大挑战。然而，应当看

到，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蕴藏着机遇，因为它促使各级医疗机构

不得不重视自身的执业风险和不规范诊疗可能面临的巨大成

本，因而会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医疗机构证据管理，

防范医疗风险，这也使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更进一步的

保护［５］。

该科成立以后，要求各临床及医技科室在履行重要告知义

务之后均要留有依据，形成书面材料由告知对象签字，并妥善

保存重要的知情告知材料。该院Ｂ超室对每年８０００余份胎

儿彩超检查的知情告知同意书均进行了保存，２０１３年９月，该

院Ｂ超室因为保存了知情同意书而避免了一帆状胎盘胎儿胎

死腹中的医疗纠纷的赔偿。

该科参与临床医护人员与患方的医患沟通，对医护人员履

行告知义务的过程起到了监督指导作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走

过场、敷衍塞责、简单几句话之后让患方签字了事的情况发生，

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医护人员告知过程中的遗漏点，强调了

关键点。从以上数据来看，该院关于医患沟通方面的投诉逐年

下降，已经处于较低比例。

３　医患沟通与证据管理技术的应用方法

关于将正确的医患沟通与证据管理技术运用在医疗护理

过程中，应当分别注意医患沟通的技巧和录音的注意事项。做

好医患沟通与告知的５个技术要素：谁说、向谁说、用什么方式

说、什么时候说、说什么。

３．１　谁说　病情不重的、诊断清楚的一般患者，由主管医生和

主管护士说；患者沟通有困难、病情重、特殊患者由科室主任或

最有技术权威的医生给患者或家属说；大手术、疑难手术患者、

新开展的手术、风险大的手术患者，必要时请医教部医患关系

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给患者说，并录音或录像，做好医患沟通

记录，要求患者或近亲属按要求签字或捺手印［６］。实践中，有

医患办工作人员参与沟通的病例，患方能够感受到医院对患者

的重视，因此患方一般也能更加配合诊疗护理行为。

３．２　向谁说　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只需要告知患者本人或其授权委托的人；对于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告知患者的近亲属或法定

代理人。但民法理论及《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在临床实践过

程中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１）患者本人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但年事已高，主要靠子女给予帮助的患者，如果按照

法律规定，只需与患者本人沟通，那么患者子女及其他近亲属

极易与医院发生矛盾。对于这种情况，作者建议患者本人授权

委托一位近亲属作为其代理人，代为行使相关知情同意权。

（２）对于需要告知患者近亲属的情况，临床实践中也会遇到问

题：我国不同部门的法律对近亲属范围的界定是不一致的，近

亲属的范围至少包含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那么医护

人员面对以上众多的近亲属，究竟应当告知哪一位或哪几位？

对患者近亲属的告知有无顺位要求？如果多位子女意见不能

协商一致，该听谁的？多位近亲属分批来医院了解患者病情，

医护人员必须多次重复告知？对于这种情况，作者同样采取患

者授权委托的方式解决。（３）对于涉及车祸、侵权、工伤等第三

方付费的患者，本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按照法律规定，医

护人员应当告知患者本人，而医方与付费的第三方不存在法律

关系，无需告知付费方。但临床实践中，付费方承担患者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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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其自认为应当有知情权，尽管不符合法律规定，但为了平衡

多方利益，减少付费方与医方的矛盾，在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

下，在不侵犯患者隐私的情况下，也让第三方旁听医患沟通。

（４）对于无近亲属陪同的意识不清的患者，如需实施特殊诊疗

措施的，应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要求，报医院负责人或其授权

的负责人批准后，实施相应诊疗护理措施，必要时请公安机关

介入。对于患者的非近亲属类一般关系人，如工友、朋友、甚至

路人，不能够成为告知的对象，必要时需请公安机关介入。

３．３　用什么方式说　一般的患者，可以口头沟通告知，由患者

签知情同意书；患者不识字的，要求其近亲属参加告知并签字，

无其他近亲属的，须对沟通过程进行录音；遇重大手术、新开展

的手术、难度大的手术，须告知多数近亲属，并由患者授权委托

一人代为行使相应权利。患者近亲属短时间内无法到场的急

诊抢救患者，尽量给家属电话沟通录音、发短信或视频沟通并

保存。联系不上家属的向公安机关报告，请公安机关到场做好

有关笔录［７］。

３．４　什么时候说　在做检查前、治疗前、用药前、手术前、操作

前给患方说。患者疾病的发生和转归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痊

愈、好转、稳定、恶化、死亡。对于患方不愿意看到或不能理解

的结果，医护人员应当有预见性，事先告知，等到不好的结果已

经出现才告知患方，往往为时已晚，患方已经不能理解；对特殊

检查、治疗过程中或手术中需要改变术式等其他意外时，尽管

事前已经告知，此时仍需立即与患方进行沟通，再次强调。提

前告知风险能够使患方的心理有一个接受疾病现实和应对不

良结果的打算，不至于等不良后果出现后，患方感觉太突然而

无法接受。

３．５　说什么　医务人员要向患方说明的内容除《侵权责任法》

第七章第５０条规定的内容外，作者认为还应当讲明以下内容：

医院、医生的责任及义务，怎样减少或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出

现不良后果后会怎么处理；对于诊疗风险相对较高的患者，尽

管医院有能力进行诊疗，但需告知上级医院技术和条件会更

好，可以考虑是否转上级医院治疗，患者有转上级医院的权利；

关于医疗费用的问题，告知一般情况下该疾病大概需要多少医

疗费用，如果出现非医方过错的意外情况或并发症后医疗费用

会增加，这部分增加的医疗费用需由患方自己承担；有的患者

可能抢救成功了，挽救了生命，但患者可能以后的生活质量很

低，甚至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如手术后瘫痪、植

物人等需要特别告知患方；用药指导方面，出院带药的用药指

导一定要写详细，包括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离院后什么时候

复诊，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即来院复诊，出院后突然发生病情变

化后的自救办法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做好医疗告知相关证

据的取存。

该院从２０１１年成立医患关系办公室以来，接待投诉１３０

余例，发生纠纷６０例。该科每年对全院医护人员进行医疗法

律知识、医患沟通技巧及证据管理技术方面的培训３～４次，通

过培训，医护人员医患沟通能力和技巧有所提高，证据管理意

识及法律意识有所增强。

加强医患沟通与证据技术的管理，让不够诚信的医患关系

能较好用证据作为介质，让医患之间都有法律意识，证据意识，

引导人们彼此诚信，用证据说话，用法律捍卫自己权力［８９］。让

患者及家属知道了疾病发生、发展的可能，为他们选择如何治

疗提供了医学知识参考，缩短了医务人员与患者信息不等的距

离，让人家属放心，彼此诚信，减少了投诉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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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周转时间（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ｉｍｅ，ＴＡＴ）是指临床科室提

出检验申请到患者得到检验报告的时间，包括从医生申请、患

者取样、运送标本、接收标本、检测、审核、发送报告到达医生的

这段时间总和［１］，但是检验申请、患者能否及时采样、标本运送

过程等因素是检验科无法准确控制的，很多文献在分析标本

ＴＡＴ时，都是用标本到检验科签收开始计时，到发出报告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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